附件1
 
黄山市专业示范村（乡、镇）认定标准
 
根据《农业部关于加快发展一村一品的指导意见》（农经发〔2007〕2号）精神，结合我市各地实际，特制定本标准。
第一条  本标准所指“一村一品”示范村（乡、镇），主要是指以村为基本单元的农业和农村经济专业化、规模化发展经营的示范专业村。乡（镇）要以专业中心村为载体，形成专业乡（镇）。
第二条  开展“一村一品”示范村（乡、镇）认定，旨在通过规划引导、政策支持、示范带动，推进“一村一品”更好更快发展，提高“一村一品”的覆盖面，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第三条  推荐范围 
凡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主营农业产业、涉农产业和非农产业的专业村（乡、镇）均可申报。产业或产品主要为特色种植业、养殖业、园艺业、农产品加工和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以及其它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的特色产业或产品。
第四条  评选原则 
1．自愿申报原则；
2．公开、公正、公平原则；
3．优中选好原则；
4．以村为主，乡镇兼顾原则；
5．产业化经营优先原则
6．美丽乡村建设中心村优先原则。
第五条  评选标准
（一）产业或产品标准
1、专业村（乡、镇）具备特色明显、市场前景好、竞争力较强、品质优良、按标准化生产或加工、具有一定的科技含量、拥有自主品牌的主导产业或产品。
2、所在申报村镇主要经营主体具有注册商标（新业态除外）。
3、申报村镇具有知名区域品牌的可优先申报。
（二）收入标准
专业村（乡、镇）参与农户从事“一村一品”主导产业或产品经营活动的收入要占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达到60%以上，其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本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 以上。
（三）组织形式
1．专业村（乡、镇）50%以上的农户从事主导产业或产品生产经营活动。 
2．成立了与本村（乡、镇）主导产业或产品相适应的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有对接带动的龙头企业。
第六条  本标准由黄山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科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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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黄山市××专业示范村（乡、镇）申报表
 
	专业示范村（乡、镇）名称
	

	主导产业名称
	

	主导产业或产品种植面积
	
	占全村（乡镇）产业或产品总种植面积（%）
	

	专业村（乡、镇）农户数量
	
	从事主导产业农户数量
	

	2022年专业村（乡、镇）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21专业村（乡、镇）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专业村（乡、镇）所在
县（区）2022年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是否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是否省美丽乡村建设中心村
	

	主导产业或产品认证情况
	

	品牌名称
	
	主导产业或产品有无名牌认定
	国家级
	

	对接龙头企业名称
	
	
	省  级
	

	
	
	
	市  级
	

	专业村（乡、镇）基本情况：
（一）村镇情况。包括人口、耕地，是否为省级美丽乡村重点建设的中心村等。
（二）主导产业情况。包括主导产品面积和产量、产品质量认证、获奖、品牌注册等（需附证明）。
（三）农民收入情况。包括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其中主导产业、主营产品收入；所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需附政府证明）。












	县（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备注：对接的龙头企业要附合同或协议复印件；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的“三品”认证、主导产业或产品获得名牌认定情况要附证明复印件。 
填表单位：            填表人：           联系电话：


附件3
市级专业示范村（乡、镇）认定审查汇总表
乡镇（章）
	序号
	××县（区）村（乡、镇）名称
	主导产业或
产品名称
	主导产业或产品“三认证”情况
	农户从事主导产业或产品纯收入占农户家庭经营收入%
	专业村（乡镇）农户从事主导产业或产品人数占专业村总农户人数%
	专业村（乡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本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是否美丽乡村建设中心村

	
	
	
	
	
	
	
	

	
	
	
	
	
	
	
	

	
	
	
	
	
	
	
	

	
	
	
	
	
	
	
	

	
	
	
	
	
	
	
	

	
	
	
	
	
	
	
	

	
	
	
	
	
	
	
	

	
	
	
	
	
	
	
	


填表单位：                              填表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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